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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挖掘和运用各学科蕴含的丰富美育资源，落实课后服务

要求。推动音乐、美术与语文、历史等课程有机融合。搭设美

育教师教学基本功展示交流平台，鼓励教师探索简便有效、富

有特色、符合实际的美育教学方法。办好第二届天津市绘本美

育大会，打破课程壁垒，为孩子的想象插上翅膀，浸润式提升

孩子的审美素养，温润其心灵的效果。

二、抓实机制浸润

结合自身工作实际，进一步完善机制保障，要加大管理力

度，五育融合推动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实施。

1.创新和拓宽群体性美育成果展示与交流平台，在广泛开

展“班集体合唱”活动的基础上，各校都要创造条件建立校园合

唱团、校园乐队、校园舞蹈团、校园戏剧社等艺术社团。提倡

学校探索运用云展览、数字虚拟演出、全息技术等促进中华文

明的传承创新，将数字技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相融合，

积极为美育智慧赋能，逐步扩大优质美育资源覆盖面。

2.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计划”，结合我市特色

优势，以戏曲、曲艺、年画、剪纸等为重点，加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学校和基地建设，鼓励学校开展文化传承社会实践

与研学活动。开展普及传承活动，办好第七届天津市学校戏曲

美育大会，夯实天津戏曲大码头发展的青少年认同基础。

3.办好第五届 “沽上四季”童声合唱音乐会及“沽上四

季”——我的自然笔记活动，把美育融入生活。按照《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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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学校美育日历简表》（见附件 1），合理安排学校美育工作，

营造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文化氛围。办好“海河音乐台”“寻

找最美校园”展播，建立学校橱窗、展示屏、广播、校园网、

公众号等校园文化艺术展示空间，推动文明高雅的校园美育文

化建设。

三、抓实措施浸润

科学安排学校美育工作，保障艺术教育的基本需求，满足

学生开展艺术课程教学和美育实践的多样化需求。

1.创新美育教师培养措施，深入扎实推进音美教师实训提

升，继续选派专家下乡支教，探索加强农村地区学校艺术教育

师资培训，实实在在地助力美育教师的专业成长。“培元工程”

继续集中提升综合能力和水平，促进艺术课程与美育实践的良

性互动，引领学生在健康向上的审美实践中感知、体验与理解

艺术。

2.鼓励学校建立并开展丰富多彩的艺术社团活动，开展学

生艺术团示范排练活动。在校、区广范开展文艺展演活动的基

础上，依据全国展演的项目设置，在兼顾艺术不同表现形式的

同时，通过视频展播与现场展演相结合的形式，促进学生参加

集体文艺活动。扩大群体性美育实践活动平台，推动校级艺术

社团与美育实践课堂建设（见附件2）。

3.办好第三届天津学生假日乐团音乐营，在丰富青少年学

生假日文化生活的同时，积极宣传正确的美育理念，提高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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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学校美育功能和价值的认识，努力营造全社会共同重视、

关心支持学校美育发展的良好氛围。为浓郁都市的人文气质与

现代化魅力，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做出美

育的贡献。

四、抓实传统浸润

重视工作积淀积累，实践中已经取得效果，符合具体实际

的传统做法，应加强总结梳理提升，使之焕发出新的活力。

1.开展第八届“连年有余”津沽文化专题活动，将杨柳青

年画中蕴含的人文精神和艺术美感传递给青少年。通过跨学科

教育教学和课外、校外实践活动，让人们感受到传统与现代、

艺术与生活的交融之美，激发大家对家乡对传统的热爱之情。

让学生发挥想象力，以年画为载体，诠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

对新年的祝福，展现天津学生的审美修养、艺术才华和创新能

力。

2.围绕“弘扬华夏文明，传承津沽文化”主题，鼓励学校

开展文化传承社会实践与研学活动。在天津设卫筑城纪念日组

织开展第十四届“津沽文化日”等形式多样的主题文化活动，

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少年学生中活态传承，共同见证天津青

少年学生在传承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路上的成长与进步。

3.为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搭建助力学校美育工作平台，

办好“我家的窗花”——第十六届天津市学生剪纸迎春作品展、

“端阳花会”——第三届天津市学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

承展示会、“珍爱文物、赓续文脉”第二届天津市学校藏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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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版画作品展、“春芽”天津市儿童音乐剧大舞台，拓宽学生

文化艺术交流与美育实践。

五、抓实共育浸润

发挥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合力作用，共同关注学生的美育发

展，形成家校社共育的良好氛围，让美育实践育人更加生动、

鲜活、有效。

1.发挥“天津市学校美育实践合作组织”协同作用，推动

学校与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博物馆、天津戏剧博物馆、天津歌

舞剧院、天津交响乐团、天津图书馆等美育实践基地的深度合

作与交流互动，办好第二届天津市学生主题年画作品展、“5.11”

第十三届交响音乐日。

2.发挥天津器乐之城优势，办好“渠阳号角”第四届天津

市校园乐队展示会。“国庆”之际，学生们在美丽的潮白河畔

吹响渠阳号角，在音乐的海洋里奏响青春之歌，向伟大的祖国

致敬，为天津这座具有管乐传统的城市，积蓄发展的基础。

3.整合社会多方美育资源，发挥戏曲、曲艺之乡优势，持

续开展戏曲进校园活动，办好第三届少儿曲荟，传承中华文化

基因，推进美育课程与形式多样的美育实践相结合；继续开展

戏曲优秀演员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走进学校，服务课后三

点半课堂，助力戏曲兴趣小组和社团。

各区教育局、各高校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将美育融入学校教育

教学活动各环节。市教委将对各区学校美育课开课率、实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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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5年度学校美育日历简表

主要工作 具体节点

全年

1.美育课程检查 全年

2.戏曲进校园 全年

3.沽上四季
春季 3月 18日；夏季 5月 26日；

秋季 10月 10日；冬季 12月 19日

上半年

4.剪纸迎春 1月 26日-2月 12日

5.连年有余 1月 25日-2月 12日

6.校级、区级文艺展演 1月 1日-9月 30日

7.交响音乐日 5月 9日

8.端阳花会 5月 30日

9.培元工程 7月 3日-6日

10.假日乐团 8月 2日-6日

下半年

11.渠阳号角 9月 26日

12.市级文艺展演 10月 11日-11月 7日

13.少儿曲荟 10月 28日

14.戏曲美育大会 待定

15.绘本美育大会 待定

16.合唱开放日 （10月 27日-31日）（互学互看）

17.津沽文化日 （12月 12日-23日）（互学互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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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5年天津市学校文艺展演安排

一、时间安排

（一）各校和区活动阶段（2025年 1月至 9月）

各校通过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参与面广的校级

现场展演，形成“校校有活动、人人都参加”的局面，鼓励学

校开展合唱（含班级合唱）、合奏、集体舞、课本剧等群体性

展示交流。

各区教育行政部门对辖区内各校校级展演进行常态督查，

并根据实际情况，自主采取集中或分散或视频等形式组织区级

展演活动。同时，做好参加市级学校文艺表演的视频报送工作

（报送数量另行通知）。

（二）市级集中展演阶段（2025年 10月至 11月）

市级学校文艺展演将由相关单位承办，节目采取视频评选，

并组织大型集体节目现场展演的方法。

二、艺术表演节目的要求

（一）声乐节目

声乐节目需提交合唱谱电子版。

含合唱、班级合唱、小合唱或表演唱等声乐节目。

合唱：合唱队原则上 40人，指挥和伴奏各 1人（应为本校

教师）。每支合唱队可演唱两首作品（至少一首中国作品），

节目总时长不超过 8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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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合唱：演唱班级须是成建制普通教学班级，人数不超

过 55人。可另设指挥和伴奏各 1人，应为本校教师。每个班级

可演唱两首作品（至少一首中国作品），节目总时长不超过 8

分钟。

小合唱或表演唱：人数不超过 15人（含伴奏，应为本校教

师或学生），不设指挥，不得伴舞，节目时长不超过 5分钟。

（二）器乐节目

含合奏、小合奏或重奏等器乐节目。

合奏：乐队人数不超过 65人，指挥 1人（原则上应为本校

教师），节目时长不超过 9分钟。

小合奏或重奏：人数不超过 12人，不设指挥，节目时长不

超过 6分钟。

（三）舞蹈节目

含群舞等舞蹈节目。

群舞：人数不超过 36人，节目时长不超过 7分钟。

（四）戏剧节目

含戏曲、曲艺、校园短剧、小品、课本剧、歌舞剧、音乐

剧等。人数不超过 12人（含伴奏），节目时长不超过 12分钟。

（五）朗诵节目

作品文体不限，须使用普通话，人数不超过 8人（含伴奏，

学生不作道具设置，不得伴舞），节目时长不超过 5分钟。需

提交朗诵文稿电子版。

二、艺术作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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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作品需为原创，并提交创作说明（包括作品主题和创

作过程）。

（一）绘画作品

国画、水彩/水粉画、丙烯画、版画、油画，或其他画种以

及平面设计。尺寸：国画不超过四尺宣纸（69cm×138cm）对

开，其他画种尺寸均不超过四开（40cm×60cm），平面设计作

品尺寸不超过对开（54cm×78cm）。作者限 1人。

（二）书法、篆刻作品

书法、篆刻作品尺寸不超过四尺宣纸（69cm×138cm）。

作者限 1人。

（三）影视作品（含数字媒体艺术）

1.摄影作品：单张照和组照（每组不超过 4幅，需标明顺

序号）尺寸均为 14英寸（30.48cm×35.56cm）；除影调处理外，

不得利用电脑和暗房技术改变影像原貌。作者限 1人。

2.视频创作类作品：视频采用MP4或MPG2格式（压缩带

宽不低于 10M，分辨率 1920×1080），视频内容不得使用网络

素材，时长 3—10 分钟，文件大小不超过 1G。作者不超过 8

人。

（四）手工艺制作

包括剪纸、编织、刺绣、泥塑、综合材料等，平面作品尺

寸不超过 40cm×40cm，立体作品尺寸不超过 40cm×40cm×40cm。

作者不超过 3人。

三、报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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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艺术表演类和艺术作品类各项目中，同一学校同一展演

项目最多报送 1个，不同展演项目可以兼报。

2.艺术表演节目报送视频采用MP4或MPG2格式（压缩带

宽不低于 10M，分辨率 1920×1080），使用一个固定机位正面

全景录制，声音和图像需同期录制，不得后期配音合成。每个

节目视频以单独文件制作（大小不超过 1G，不要多个文件合成）

并以“节目名称”命名，视频片头应包含“2025年天津市学校

文艺展演”标识、所在区、学校名称、节目名称、项目类型，

时长 3秒。艺术表演类各项目报送指导教师人数不超过 3人。

3.艺术作品不需装裱，可按惯例署名，须注明作品种类、

作者姓名、年龄、所在地区、学校名称、指导教师姓名（限 1

人）等信息，并附创作说明。作品以数码照片和原件两种方式

报送。作品的数码照片要求：JPG格式，大小不低于 10M，分

辨率达到 300dpi。

四、其他

1.报送艺术表演节目和艺术作品时，学校要严格把关，避

免产生著作权纠纷。如发生著作权问题，取消学校获奖资格，

由作者承担相关责任。

2.教育部门有权将获奖节目、作品在授权平台上进行展示，

或在中外人文交流以及展览、宣传等相关活动中使用，不支付

作者稿酬，作者享有署名权。艺术作品不退还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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